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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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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1.研究拟订住房城乡建设地方性政策和实施办法，组织

编制相关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指导和监督实施。 

2.承担推进住房改革与发展和保障城镇低收入家庭住

房的责任，负责市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管理，指导各市（区）

住房制度改革工作，指导和监督各市（区）保障性住房建设

和管理工作。 

3.负责住房公积金、市区住房基金、住房补贴资金、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等专项资金的监管，确保资金的安全和有效

使用。 

4.承担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的责

任，负责房地产交易管理，提出全市房地产行业发展规划和

产业政策。 

5.负责我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监督管理工

作，承担我市跨行政区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有关

协调工作。负责城市房屋租赁、白蚁防治、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及直管公房监督管理。指导和监督房屋安全鉴定、房地产

中介服务和物业管理。指导各市（区）房屋行政管理工作。 

6.负责指导城市建设。参与市区城建项目及重点工程建

设年度计划的拟订，指导协调市区城建项目及重点工程建设

工作。指导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参与指导旧城镇、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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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旧村庄改造（以下简称“三旧”改造）。推进海绵城市、

慢行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7.承担规范、指导村镇建设的责任，指导村镇建设和农

村住房建设，指导村镇人居环境的改善工作，参与指导村镇

规划，负责统筹指导全市农村低收入住房困难户住房改造建

设工作。 

8.承担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信用管理工作，构建相关行业

市场监管体系与社会信用体系平台。监督管理建筑市场，规

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指导全市工程建设、建筑业的行

业改革发展。指导和监督工程建设定额的实施。负责推进工

程勘察设计业的改革发展。 

9.承担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责任，负责全市工程质

量和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指导编制工程质量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参与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调查和处

理。 

10.承担推进建筑节能减排和行业科技发展的责任，组

织建设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指导建设科技成果推广应用，负

责建筑节能工作，负责发展应用散装水泥和商品混凝土的管

理工作。指导行业注册师执业资格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

组织行业的职称改革及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监督工程建

设标准、规范、规程的实施。 

11.拟订我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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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抽查相关政策及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12.完成市委、市政府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交办的其他

任务。 

13．职能转变。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和监督，

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城市人居生态环境。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充分发挥城镇建设专班的

作用，加强政策研究和分类指导，做好城镇建设项目谋划和

组织实施，引导建筑业企业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打造

4 个以上示范项目。加快推动 6个省级典型镇、20 个市级典

型镇街培育和示范样板美化改造，塑造和美乡村风貌，加快

“四沿、两重点”区域农房风貌管控及鹤山市省级农房建设

试点示范县创建。持续提升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推动改造老

旧小区不少于 34 个。系统化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专项规划修编。科学规划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

启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大力开展茶坑村省级历史文化

名村创建，推进全市 17 条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编制（修

编），持续推动长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活化，用心呵护城市

历史文化底蕴。 

2.持续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优化产业扶持政策，评

定龙头、种子企业，支持企业资质升级、扩项，推动 2024

年建筑总产值增速超 15%。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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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建筑工业化和智能建造水平。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

式平稳过渡，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 

3.加强住房保障,聚焦解决新市民、青年人阶段性、过

渡性住房需求，重点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紫坭路改造项目开

工建设。优化公租房管理服务，推动市本级公租房小区居住

品质提升。引导规范物业服务行为,开展物业服务企业事中

事后检查，提升服务水平。 

4.提升建筑施工质量安全，全面推广“智慧工地”系统，

加强施工现场人员、材料、环境和施工安全管理，提升信息

化监管水平。加强建设工程消防审验，抓好房屋安全整治。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情况 

1.通过保障性住房项目改造，有效解决符合保障条件家

庭的住房困难问题。 

2.改善村镇人居环境，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江门申报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 

3.加强住房的管理，确保管理、分配、运营正常运行。 

4.加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和建设市场的管理

与监督，保障我市工程质量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和江门

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信息系统平稳运行。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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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17,811.86 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 7,063.59 万元，占本年支出的 39.66%；项目支出

10,503.39 万元，占本年支出的 58.97%；经营支出 244.88

万元，占本年支出的 1.37%。 

2024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7,486.51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3,859.48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

拨款 3,627.03 万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根据市财政预算管理要求，2024 年度本部门开展对部门

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 17,527.86 万元，占部门

整体支出的 100%。经对本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编制情况，包括

预算编制的规划性、合规性、科学性，目标设置的合理性、

覆盖率、明确性，保障措施等； 预算执行情况，包括资金

管理、项目管理、资产管理、人员管理等；资金使用绩效的

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等方面进行全面详细分析，

2024 年度本部门按部门预算执行，充分做好项目前期调研立

项，项目采购流程公平公正公开，按程序及时支付，部门整

体绩效目标完成较好，财政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98 分，

自评等级为优秀。                               

（二）履职效能分析 

1.资金安排与部门履职匹配情况。本年度部门预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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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较好，预算安排能较好地与部门履职有机结合，并结合

部门年度工作任务及相关绩效目标，科学合理编制预算，预

算编制与履职目标匹配，编制依据充分完整。基本支出预算

充分保障了机关运转需求，年末无缺口；项目支出预算按照

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结合部门项目要求，预算编制充分优

先保障重点项目需求。 

2.项目支出与目标设置的合理性、科学性情况。本年度

部门预算配置能立足于履行职能，根据部门三定方案、中长

期规划及年度目标任务，能围绕省、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

制定了 2024 年部门整体绩效目标，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清晰、

细化、可衡量，并将年度部门重点工作转化为具体项目并设

置了项目绩效目标表，项目绩效目标明确清晰，可细化量化。 

3.部门支出资金效益。基本支出能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人员经费安排基本得当，全年没有超预算、无预算安排支出，

业务工作与项目经费、人员经费安排配比率良好。 

4.专项资金完成情况。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专项资金年

初预算为 2,319.69 万元，实际支出金额 2,313.02 万元，资

金支出率为 99.71%，完成年初预算设置的绩效目标。 

5．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一是实现绩效目标全覆盖。2024

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涉及资金占部门整体支出总额的

100%；二是以市委市政府的重点任务、督办事项、本部门工

作计划为基础，跟踪查找薄弱环节，及时纠正执行偏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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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完成年初制定目标。三是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全年新

开工改造老旧小区 89 个。组织开展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修编，

累计完成 184 个绿色社区创建。推进“百千万工程”城镇建

设工作，创建棠下、崖门、水口、共和 4 个“按照小城市标

准规划建设”省级试点中心镇。以鹤山为试点推进第一步区

域农房风貌品质提升，开展整镇整村光伏农房示范样板建

设。积极推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茶坑村获评省历史文

化名村。深化建筑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等扶持政

策，出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16 条”新政。持续完善

住房保障政策体系，进一步降低公租房准入门槛，持续提升

保障房小区居住环境，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2024 年已

筹集 4,037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累计有 5,418 名（户）新市

民、青年人实现“一站式”申请入住。强化物业服务管理，

选树“美好家园”小区。推进住建领域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

查行动。2024 年本部门总体工作完成率 100 %，重点工作完

成率 100%，预决算公开程度 100%，部门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存在问题：部分项目实施过程繁琐低效。 

改进方向：梳理和优化工作流程，去除冗余步骤。 

（三）管理效率分析 

1.本部门预算编制符合市财政部门印发的预算编制工

作方案、通知和有关制度要求，部门预算编制、分配符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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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职责、符合市委市政府方针政策和工作要求，部门预算

资金能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在不同项目、不同用途之间分配

合理，能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 

预算编制情况。2024 年部门年初预算支出 22,398.11 万

元（财政部门批复预算数为 22,927.69 万元，扣减代财政支

付非我局业主单位的城建项目预算 529.58 万元--会议纪要

求我局只负责支付环节的工作），其中人员支出 6,874.33

万元，占 30.69%；公用支出 504.34 万元，占 2.25%；项目

支出 15,019.44 万元，占 67.06%。 

预算调整情况。由于追增地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转

移支付）等因素影响，本年度调增预算 2,021.14 万元，经

调整后支出预算 24,419.25 万元，其中人员支出 7,147.38

万元，占 29.27%；公用支出 502.84 万元，占 2.06%；项目

支出 16,769.03 万元，占 68.67%。 

预算执行情况。2024 年部门决算完成 17,527.86 万元

（2024 年部门决算支出 17,811.86 万元，扣减代财政支付非

我局业主单位的城建项目支出 284万元--会议纪要求我局只

负责支付环节的工作），预算执行率 71.78%。减支的主要原

因是地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年末才下达财政用款指标，需

结转下年度支付；为确保“三保”而压减财政预算项目支出。 

2.资金管理情况。严格落实《预算法》和预算管理相关

规定，部门整体支出能有效按照预算要求执行，并按照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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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算审核列支，且严格控制在预算额度内使用，支出的范

围和标准符合规定，支出项目细化，资金使用方向明确，管

理合规，决算工作精细到位，基本体现了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数据的统筹性和宏观性。 

3.项目管理情况。一是项目实施程序。本部门项目的设

立及调整按规定履行报批程序，项目采购、建设、验收或方

案实施严格执行相关采购程序，项目实施过程符合规定；二

是项目的监管。为了完善建设项目审批程序和规范建设项目

管理行为，有效、合理地使用建设资金，确保工程质量与施

工安全，建立了《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行采购管理办

法》、《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等项目和资金管理制度，并按规定对专项资金和项目支出的

管理使用以及项目实施开展有效的监管。本部门项目经费支

出，基本完成了当年度各专项经费的支付工作，并有效实行

了支付进度监管，确保了专项经费专款专用，充分发挥了各

专项经费的作用。 

4.绩效管理情况。一是根据本部门自身职责和工作重

点，制定详细的绩效计划和设定绩效指标，全面地反映本部

门工作的管理成效和效率。二是加强部门内部沟通，确保各

环节工作衔接顺畅，信息共享及时； 加强与其他部门之间

协调合作，共同推动涉及多部门的工作任务顺利开展。三是

根据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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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5．资产管理情况。健全完善了资产管理制度，资产管

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制定了《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固

定资产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固定资产配置与单位履行

职能相适应，资产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处置规

范、资产收益及时上缴。本部门共有车辆 16 辆，其中，机

要通信用车 1 辆、应急保障用车 1 辆、行政综合执法用车 3

辆、其他用车 11 辆。 

6.政府采购管理情况。按照政府采购法的相关法律法

规、《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行采购管理办法》、《江

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和广

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实施采购操作细则（试行）》等组织

实施政府采购，坚持依法采购，厉行节约，加强监督管理。

2024 年度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489.62 万元，其中：政

府采购货物支出 4.95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869.33 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615.34 万元。 

7.信息公开情况。2024 年度本部门按照市财政部门的要

求，按时按规定公开 2024 年度部门预算、2023 年度部门决

算、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8.成本管控情况。一是节约采购成本，依法实施采购，

通过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等进行

采购，降低成本。二是行政运行降本增效，通过更换节能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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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区域安装感应灯等措施减少办公成本；加强公务用车使

用管理，严禁公车私用、私车公养，不得既领取公务交通补

贴又违规使用公务用车。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三是

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内部控制管理平台。经费的事前管控

与事后报销建立了关联，严格遵循“无预算不支出，有预算

不超支”的原则；政府采购业务实现了全流程的线上留痕可

追溯，与预算指标和合同签订保持业务的一致性，有效防范

了廉政风险；合同管理的标准化与规范化程度大幅提高，实

现了合同签订事前、事中、事后的闭环管理。通过整合和优

化各类管理流程，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和信息的快速共

享，提升了管理效率。 

（四）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

施。 

存在问题：项目实施已按时完成，但由于财政国库额度

的安排，存在项目已完成未能及时支付的情况。 

改进措施：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合理安排项目支付

额度，切实履行合同精神。 

三、其他自评情况 

无。 

四、上年度绩效自评或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整改情况 

无。 


